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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灵溪镇和平村张家腰至仙庄公园游步道建设工程，建设地点位于苍南县灵溪镇和平村斗山自然村，项目有1条主道及1条支线组成，主道起点连接灵溪线至浦东村道左侧，终点衔接仙庄公园游步道，步道全长818.797m，起点处设登山步道广场500平方左右；在主道K0+544.485右侧设置支线，支线终点与原有农业生产道路衔接，支线全长203.323米，项目总里程为1022.12米。工程主要内容为游步道建设工程等，具体情况详见图纸。

二、编制依据

1、万品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施工图；

2、《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3830-2018）；

3、《公路工程预算定额》（JTG/T 3832-2018）；

4、《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JTG/T 3833-2018)；

5、《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2018年版）；
6、《转发交通运输部2018年第86号公告的通知》（浙交[2019]116号文）；
7、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告2019年第26号；
9、财企[2012]16号 财政部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三、直接费计算依据

1、人工单价：根据浙江省交通厅浙交［2019］116号文，关于转发《交通运输部2018年第86号公告的通知》，人工费（含机械工）按127.66元/工日的标准计取。

2、主材料单价：参照温州市交通工程管理中心《温州市公路水运工程材料价格信息》2025年10月材料价格信息并结合实际调查价格综合取定。如《温州市公路水运工程材料价格信息》中无单价，则参照温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温州建材价格信息》中的苍南县信息价(2025年第10期)。无信息价材料采用同期市场调查价。
3、机械台班单价:由造价软件根据机械台班定额和人工、油料价格自动生成。

四、其它直接费费率计取

依据交通运输部及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公路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方案》中的表2《营改增其它直接费取费调整系数》进行调整。

1、冬季施工增加费率：我省（浙江省）按准二区计取。

2、雨季施工增加费率：本工程按Ⅱ区（雨季期7个月）计取。

3、本工程不计取夜间施工、高原施工、风沙施工、沿海地区费率。

4、行车干扰费率：不计取。

5、施工辅助费率：计取。

6、工地转移距离：按50公里计取。
五、间接费费率计取（包括规费和企业管理费）

1、规费费率依据（浙交［2019］116号）文件规定，不作调整。

规费费率表（％）

	规费名称
	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医疗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工伤保险费

	规费费率
	14
	0.5
	8
	8.5
	1.3


2、企业管理费费率：

（1）基本费用费率：按规定计取。

（2）综合里程（主副食运费补贴费率）：按5km计取。

（3）职工探亲路费费率：按规定计取。

（4）职工取暖补贴费率：按规定计取。

（5）财务费用：按规定计取。
六、计划利润率
依据交通运输部2018年第86号公告及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浙交[2019]116号文（转发交通运输部2018年第86号公告的通知）进行计取，即利率润为：7.42%。
七、税金费率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告2019年第26号、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浙交[2019]116号文（转发交通运输部2018年第86号公告的通知）及财政部 税务总局财税[2018]32号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中的规定进行计取，即增值税费率为9%。

八、其他有关说明

1、建筑工程一切险的取费基数按工程量清单第100章至第700章的合计金额（不含建筑工程一切险、第三方责任险）的3‰计取；

2、第三方责任险的计算基数为100万元，保险费率5‰计取；
3、竣工文件费：根据2018交通运输部《公路基本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规定，企业管理费已经包含竣工文件编制费，因此清单列项不计费用；
4、安全生产费按招标文件要求不低于建筑安装费的2%计列(专款专用)，承包人计量按浙交【2020】10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要求执行；
5、施工环保费:主要用于施工废水治理、搅拌场废水处理以及扬尘等。项目中产生的生产、生活污水垃圾等需按照要求处理，不能随意排放。施工过程中要对原有道路进行洒水、控制扬尘。按工程量清单第100章以外各章清单预算合计金额的1.5‰计；
6、第100章其它内容，参照浙江省交通厅造价管理站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交通建设工程量清单预算第100章总则部份计列内容和标准的指导意见》（浙交造价﹝2014﹞2）规定计取，并结合本工程实际；

7、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位和总价均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成合同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安装、缺陷修复、管理、保险、税费、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

8、本工程施工所有原材料由承包人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风险自担；包含原材料远距离运费、二次搬运费、采保费等，标后不予调整；

9、弃方运距由投标人现场踏勘后自行考虑，包含在相关子目报价中，标后不予调整；
10、本工程所采用的水泥混凝土是否为自拌砼（含搅拌场地等费用）或商品砼，投标人应自行综合考虑报价，标后不予调整；
11、经业主及设计确认，入口处广场铺装及护坡墙不计二次搬运费；

12、经业主及设计确认，挖土方按机械挖方考虑，余方就地消纳；

13、经业主及设计确认，花岗岩板按芝麻灰火烧面计入；
九、未尽事宜详见工程量清单。
